本院約聘僱人員提繳勞工退休金及結算離職儲金作業說明會紀錄
時　　間：民國94年11月24日下午2：30
地　　點：本院地球科學研究所二樓演講廳
出席人員：本院各所（處）、研究中心、組、室、會、中心（以上各單位辦理人事、出納及會計人員）

主　　席：人事室楊主任彩霞

主席報告：（略）
人事室報告：本院約聘僱人員提繳勞工退休金及結算離職儲金作業說明（如附件）。
計算中心報告：勞工退休金系統說明（如附件）。
參加人員所提意見紀要：
Q1：院內獎助學金補助人員可否為其提繳勞工退休金？
A1：經洽勞保局表示，由於院內獎助學金補助人員其每月報酬係獎助學金非為薪資所得，且此類人員與院內無僱傭關係，因此院內無須為其提繳退休金。
Q2：部分工時人員僱用時間短，有必要為其提繳勞工退休金嗎？
A2：部分工時人員非從事技工、工友駕駛等工作性質者，非屬勞動基準法之適用範圍，其退休金依行政院94年5月20日院臺勞字第0940085232號函釋，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第7條第2項規定提繳，屬勞務採購相關法令規定之勞務，無故傭關係存在，尚無需提繳退休金。（總務組答覆）
Q3：勞務採購與僱傭關係要如何清楚介定？
A3：僱用臨時勞力，如係依人事法規辦理，則屬僱傭關係需提繳勞工退休金；非依人事法規辦理，則屬政府採購法規範之勞務，不需提繳勞工退休金。勞務採購契約條款內容，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，訂定違約金罰款等事項；僱用契約條款，訂定之權利義務內容，如勞健保、受僱責任等事項。（總務組答覆）
Q4：新進人員之前服務於公司行號（94年7月1日即開始提繳勞工退休金），於本院實施勞工退休金新制前（95年1月1日）進入本院，要如何辦理？會有銜接上之問題嗎？
A4：凡於95年1月1日實施勞工退休金新制前進入本院服務，仍舊依照規定提繳離職儲金；至於前公司之勞退年資，勞保局會予以保留待95年1月1日如於本院選擇加入勞工退休金提繳再繼續累積年資，因此並無銜接上的問題。
Q5：若所內無人加入勞工退休金，亦需進勞退系統鍵入資料嗎？有必要申請帳號嗎？
A5：若所內目前無人選擇加入勞退，則無須進勞退系統鍵入資料，但仍建議申請帳號備日後使用。
Q6：若院內人員跳槽至別單位可再次選擇勞工退休金或離職儲金嗎？可否清楚界定院內同仁可再次選擇勞工退休金與離職儲金之情況？

A6：院內同仁選擇勞工退休金或離職儲金後，於院內服務期間不可再次要求變更選擇。因此單位間或所別間之轉換只要年資沒有中斷就不可更換，但若年資有中斷之情形，則可重新做選擇。
Q7：若有同仁離職後中斷1年後再進入本院服務，可做離職儲金與勞工退休金之選擇嗎？
A7：因其於本院服務期間有中斷之情形，再次進入本院服務時視為新進人員，可重新選擇提繳勞工退休金或離職儲金。
Q8：加入勞保的日期與提撥勞工退休金的日期若有不相同的情形發生，會不會有衝突的情況發生？

A8：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6條規定：「勞工退休金自勞工到職之日起提繳至離職當日止。」及第18條：「雇主應於勞工到職、離職、復職或死亡之日7日內，列表通知勞保局，辦理開始或停止提繳手續。」爰此，加入勞保的日期即是提撥勞工退休金的日期，若有來不及作業的情況，勞工退休金有7日之緩衝期，但仍以到職日期為勞工退休金開始提繳日期。
Q9：工讀生每月上班時數不定，其月提繳工資要如何計算？系統會自動計算嗎？

A9：工讀生按每月實際工資總額對應「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」之等級金額提報，以此每月工資進入系統建立工讀生薪資資料。（總務組答覆）
Q10：勞退系統中勞工退休金之雇主開始提繳日為何？
A10：基本上雇主開始提繳日系統會直接抓取到職日，為不影響個人之權益，請各承辦人於加保日當天即為新進人員辦理提繳勞工退休金手續。
Q11：參加勞工退休金之人員要從何得知機關為其提繳之金額？
A11：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第29條規定，雇主應將每月為勞工所提繳之退休金數額，於勞工薪資單中註明或另以其他書面方式通知勞工。
